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印发2023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活动周实施方案的通知
内卫办医字〔2023〕519号
各盟市卫生健康委，委直属各医疗机构，内蒙古医科大学各附属医院：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关于开展2023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的通知》（国卫办医政函〔2023〕330号），我委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2023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活动周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医政处
联 系 人：王 喆、张 颖
联系电话：0471—6944743、6946623
电子邮箱：yzygj_wjw@nmww.gov.cn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中（蒙）医药服务管理处
联 系 人：李晓静
联系电话：0471—6944929
电子邮箱：mzyyglc_wjw@nmww.gov.cn
  
  
2023年9月11日
  
  
内蒙古自治区2023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活动周实施方案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2023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实施方案》，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活动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总结近几年大型义诊活动的基础上，按照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有关要求，结合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多种形式义诊活动，为群众在家门口看病就医创造便利条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活动时间
2023年9月16日—22日。
三、活动主体
全区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四、活动主要内容
（一）公共场所义诊活动。9月16日，各旗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在每个盟市、旗县的1个以上公共场所开展1天义诊活动。要组织协调辖区内二级以上医院（含军队医院，下同），派出群众需求较大专科的医疗、药学、护理专家，进行疾病的咨询、初步筛查、诊断和一般治疗，普及医学常识和健康知识，以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肿瘤、儿科疾病、地方病、精神障碍等病种为重点安排相关科室专家参加义诊。
（二）线上义诊活动。各盟市要组织辖区内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开展适当的线上义诊活动。各医疗机构结合自身互联网医疗资质情况组织群众需求较大专科的医疗、药学、康复、护理专家，进行适宜疾病的咨询、问诊和慢性病复诊、康复指导、健康教育等，重点要针对群众需求集中、诊疗难度大、关注度高的慢性病、肿瘤、儿童疾病、精神障碍、地方病等病种，重点安排医疗力量，加强健康服务。
（三）二级以上医院院内义诊活动。二级以上医院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和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主题活动的有关要求，坚持为群众办实事，切实解决好群众在看病就医过程中的烦心事、忧心事。动员本院挂号较为困难的特色专科和知名专家，开展形式多样的义诊活动，编印专科疾病防治宣传资料，改善诊疗流程，提高优质医疗资源服务效率。同时要持续优化医疗服务流程，提高医疗服务效果，改善群众就医体验。
（四）深入重点地区开展义诊活动。各盟市、旗县卫生健康委要结合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根据实际情况，组织有关专家深入农村牧区，面向广大农牧民群众开展送医送药等义诊活动，要以脱贫地区、偏远地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为重点地区，以及老年人、农村留守儿童、退役军人、军属、优抚对象、救助对象、防返贫重点监测对象、残疾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为重点人群开展义诊活动，努力帮助广大群众解决健康问题。要持续推进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五）义诊活动到基层。旗县级卫生健康委要结合实际，组织协调二级以上医院，派出慢性病、肿瘤、儿科疾病、地方病、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等领域专家，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苏木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机构开展义诊活动。要保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专家坐诊，使群众能够就近得到优质服务。要通过病例讨论、专家授课等方式，开展针对基层的技术指导和帮扶，推进分级诊疗工作。旗县级医疗机构医疗技术能力和人力不足的，可以请上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协调，派出相关专业专家给予支援。
（六）城乡医院对口支援义诊工作。承担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和三级医院对口帮扶任务的医院要组派医疗队，在受援医院开展义诊工作。主要义诊形式包括开设专科门诊、组织疑难重症会诊、教学查房、演示手术等，并结合当地手术需求开展义诊手术。开展义诊手术的地区要根据实际条件，提前确定义诊手术种类、时间和手术量，组织筛查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同时，要开展医疗技术和医院管理相关业务培训，具体内容由支援和受援医院双方协商安排。
（七）医疗服务进军营。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根据部队需求，组织辖区内各级给类医疗机构为广大官兵和军属提供义诊服务；要加强统筹协调，组织辖区内军队医疗机构参加地方义诊活动。为部队官兵、老干部和军人家属（包括退役军人、军属）提供优质医疗服务。认真组织远程医疗及教学会诊，扎实推进预防、医疗、保健服务进军营、进班排。通过形式多样的医疗服务活动为基层部队办实事、解难题，着力维护部队官兵健康，营造拥军优属良好氛围。
（八）“走边防义诊”活动。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直属各医院、内蒙古医科大学各附属医院要积极组织“走边防义诊”活动。各医院利用假日，组织院内呼吸、消化、心血管、骨科、妇产科、普外科等专业中、高级职称的医务人员深入我区边防哨所开展义诊活动，为基层部队官兵送医送药送技术，为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贡献力量。各盟市卫生健康委可组织辖区内三级医院共同参与。
（九）举办健康大讲堂。旗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组织协调辖区内二级以上医院，结合当地地方疾病特点及医院专科特色，开展健康教育，传播健康知识，提高群众健康意识，普及健康生活常识和专科防病知识，培养正确的就医和用药理念。健康大讲堂的时间安排要适当、讲授内容和形式要通俗易懂。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精心组织。组织开展大型义诊活动周是卫生健康系统落实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具体举措，是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的重要任务，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扎实开展各项工作。要结合现阶段工作重点对义诊活动形式、内容进行调整、充实和完善，制定可操作、见实效的活动计划。
（二）加大宣传，营造氛围。各有关单位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加强宣传，将义诊活动安排提前向社会公告，方便更多群众获得义诊服务。活动过程中，要通过媒体积极传播健康知识和医学常识，重点开展慢病防治、传染病防控、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等健康知识科普宣教，提高公众健康素养。及时宣传义诊活动成效，扩大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bookmark: _GoBack]（三）认真总结，及时报告。各有关单位在义诊过程中要注意及时做好总结与工作统计，总结要有针对性，能够反映义诊活动中当地的医疗需求、群众的感受、发现的问题以及对今后进一步开展好义诊活动的建议等。有条件的单位可留存影像和视频资料。请各盟市卫生健康委于9月26日前将统计表（见附件）及义诊活动总结报我委。
  
附件：内蒙古自治区2023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活动周统计表
    
  

